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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新读：清前期规范豪族“违禁取利”的 
司法实践 *

于艳欣

摘  要｜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收录的材料，康熙三十年（1690），张恂如呈控昆山势豪徐乾学，状词显示其

违禁取利。同在清前期，《红楼梦》中的豪门贾府被查抄出了重利盘剥的借券。两案均是豪族犯《大清

律例》“违禁取利”条，司法实践程度都较低，但细究略有不同。比较同时期的其他同类案件，更能印

证司法对待豪族违律放债有着特殊倾向，至此可引发对于相关律条的法律反思。而深入探究这些条文的

实践逻辑，可知在“爱养民生”等恤民观念下，官府超越细故对民间借贷乱象进行治理，体现出司法实

践的必要性；但同时，当清代前期君主面对诸豪族时，基于这一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奉行“政贵宽平”的

理念，又赋予了司法实践以灵活性，为其特殊性处理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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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高利贷和典当取息活动极其活跃，

不乏豪族之流参与其中，“京师坊市，势豪多以私

钱牟重息”［1］“京都利债，其风日长”［2］“富室

大家，悍卒土豪，或开当网利，或放债盘占，吸髓

吮脂，为富不仁”［3］。所谓豪族，既是家族显赫

于当政的成员，在政治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又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研究生科研创新平台项目“清代前期豪族‘违禁取利’的司法介入倾向

研究——以徐乾学案与贾府案为中心的考察”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210625）。

［1］［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五十三，朱彝尊《掌京畿道监察御史任君玥墓志铭》，靳斯校点，中华书局1993年，

第1516页。

［2］［清］刘荫枢：《刘荫枢集》，闫平凡校点，三秦出版社2016年，韩城市文物局编，第16页。

［3］［清］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五，王群栗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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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富庶于经济实力，累代优渥。徐乾学一门［1］、《红

楼梦》之贾府［2］皆是豪门大族。徐氏三兄弟才学

出众，简在帝心。康熙年间，昆山民间时有“九天

供赋归东海”之谣［3］，又有“京城三尺童子皆知‘万

方玉帛朝东海’”的说法［4］，以至于江南各县，“具

系徐府房屋田地”［5］。至于《红楼梦》中的贾府，

亦是“诗礼簪缨之族”“安富尊荣”，正所谓“贾

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清律有“违禁取利”律来处理钱债纠纷，徐乾

学案和贾府案均涉及到“违禁取利”行为，相关材

料能够呈现出清前期司法在豪族重利放债问题上的

实践状况。《大清律例》诸债务条款对民间借贷行

为进行了规范，但其对于显宦巨族放贷的规制效果

如何，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意在以这

两个案件作为研究中心，兼以分析其他类型案件，

进行对比考察，从而从介入标准、实践后果等方面

梳理其中的司法实践倾向，最终尝试挖掘规则运行

的深层逻辑，为该时期司法处理豪族违律放贷的特

殊性给出解答。

一、史料新读：两个豪族、同种
犯罪

（一）问题的提出及内涵

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涉及到清代豪族违禁

取利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不多，且大多是对官僚放

贷现象及其原因进行阐述，未作深入探究［6］。豪

族不等同官僚，亦非富商大贾的代名词。豪门大

族往往世代簪缨、成员众多，不仅具有政治上的

威势煊赫，同样享有经济层面的丰饶自得，因此

占据了放债取利的各种优势。清代前期豪族“违

禁取利”及其司法实践状况的研究价值，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清前期的政治、经济形态有其特殊性，

置于该具体历史时期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影响

清朝法律运作的各种因素。清入关以来，为使汉族

士大夫诚心归附，一方面以暴力镇压反清斗争，摧

毁明朝遗民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待到政局稍显平稳，

开始重视“文治”，转而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入朝为

官。同时，受战争、动乱及人口增长等影响，清前

期民间放贷渔利之风尤炽，“违禁取利”条的运行

刻不容缓。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司法运作很可能

遭受影响。

其二，清代“违禁取利”条有着明显的承袭性

和社会必要性，以此为切入点探究法律实践效果有

利于完善对清代法律及司法实践状况的认识。《大

清律例》参照前朝司法体制而作，经多次编修，于

乾隆五年（1740）修成，这些内容是在与社会生活

的对话中不断生成的。研究“违禁取利”条的运作

样貌，不仅能够展现清前期对于重利盘剥等社会常

见违法行为的规制状况，同时也能够由此为基点对

《大清律例》的适用性引发新的思考。

其三，豪族因自身特点而在该时期具有突出

［1］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碧山，称玉峰先生、东海公，康熙庚戌探花，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徐秉义、康熙

癸丑探花，官至吏部侍郎，内阁学士；徐元文，顺治己亥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世人称徐氏三兄弟为

“昆山三徐”。

［2］据《红楼梦》描写，贾府一门有宁荣二公，后代降等袭爵。贾珍、蓉、赦、政、琏均有官职，亦有贾政之女贾元春

封贤德妃。

［3］［清］爱新觉罗·昭梿：《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

［4］［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九，刘绍攽《关中人文传》，靳斯校点，中华书局1993年，第4145页。

［5］［清］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五，林树惠、傅贵九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页。

［6］例如学者张晋藩在对《红楼梦》的法律解读中曾指出，用“违制取利”为名查抄荣国府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倾轧的

结果，注意到了豪族放贷的特殊性（张晋藩：《〈红楼梦〉所反映的清朝诉讼制度》，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期）；

此外，对于官僚放贷现象，韦庆远指出清政府对官僚兼开当铺持默许态度（韦庆远：《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9年）；晁中辰认识到清朝前期大官僚经营当铺的风气（晁中辰：《清前期高利贷猖獗及其影响》，载《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熊正文提到明清时期放贷者十之八九为官僚（熊正文：《中国历代利息问题考》，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孙家红校）；陈晓枫、周鹏在文中进一步指出官僚放贷实际上是借助自身强势（陈晓枫、周鹏：《高

利贷治理之史鉴》，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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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这一群体的违律行为展开研究有利于通过

个案分析，重点构建清前期的司法实践模式及其

基本逻辑。豪族既富且贵，毋论具有从事高利贷

行业的资本，其政治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在他们

身上，影响司法运行的各种因素将会得到倍数放

大。当豪族犯“违禁取利”罪，司法将如何具体实践，

是否会呈现出特殊的倾向，司法运作的背后又蕴

含着何种逻辑，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既能展现清前

期豪族违律放贷的司法实践状况，丰富相关领域

的研究内容，同时也将侧面反映帝制时期的法律

运行面貌。

（二）清代史料的再利用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下称《史料丛

编》）从宫中杂件选录了康熙年间清人控告徐乾

学一门的呈状 22 件，其中与徐乾学违禁取利相关

的有 4 件［1］。康熙三十年的一则“张恂如呈控徐

乾学炙诈婪赃逼死父命状”［2］记载案情最详，是

研究该时期豪族“违禁取利”的最佳样本。《史

料丛编》出版后，《历史档案》对该辑内容进行

了简介，指出了这些呈状对于清代社会政治经济

研究的价值［3］。其后开始有学者对材料进行简单

利用，亦有研究者将材料结合时代背景来探寻徐氏

的家族兴衰［4］。学者王家范在 2005 年转介了徐乾

学案的主要部分，并于次年进行了史料补缀，主要

就《大清律例》相关条文梳理了部分法律问题［5］。

随后，不断有学者从社会影响、法律运作等角度对

相关史料加以深入分析［6］。

《史料丛编》所载徐乾学相关案件的内容丰富，

其中“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尤为生动地展现了清

代前期豪族涉嫌“违禁取利”的具体行为，这些史

料均可以为研究清代社会提供大量历史依据。总体

而言，相关研究多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

探索，缺少对清代法律实践效果、缘由等状况的深

入剖析。可以看到，对于清代法律制度具体运作、

司法实践状况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内容仍具有较大

的史料价值，尚待进一步挖掘。

同在清代前期，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雪芹历经

世态炎凉，阅世颇深，于小说《红楼梦》中生动地

刻画了贾府没落之因，经他人续作，贾府案传世至

今。《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中，贾府因另案遭受

查抄之际，被抄出了一箱重利盘剥的借券，文中司

官直指这箱借券“都是违例取利的”。这亦是目前

清代史料中所能见到的较为完整、直观的豪族违律

放贷案件，正好与徐乾学案构成“两个豪族、同种

犯罪”，颇具有研究价值。曹雪芹在《红楼梦》第

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说本书“无朝代年纪可考”，

从而隐去故事的年代背景。但鉴于曹雪芹历经康雍

乾三朝，曹家在雍正五年（1727）获罪被抄没、史

料与小说内容相互印证，且《红楼梦》成书于乾隆

年间，故将相关文本置于清前期法律背景中予以解

读，最为合理。

近年来，利用《红楼梦》文本研究法学论题的

成果日渐丰硕，这些研究从清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到刑法归责理论，从法律决策机制到清代法律体系

［1］除下文的“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外，还包括：（1）康熙二十九年十月的“万民禀控知县王维翰结纳徐乾学之子

占财害民状”；（2）康熙三十年八月的“秦旋呈控徐乾学主使豪奴霸产掘坟状”；以及（3）康熙三十年十月的“吴淇禀控

徐乾学冒旨诈骗银两财物状”，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31、36-37、

56-57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42-56页。

［3］聿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至第七辑简介》，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4］前者如李远涛：《乡绅与清代基层政治结构》，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5期；郝秉键：《试论绅权》，载

《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封越健：《清代前期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郝秉键：

《清初江南“打行”研究》，载《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后者如吴仁安：《清初江南徐乾学家族的兴盛和衰落》，载《史

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刘涛：《顺康之际昆山徐氏研究》，内蒙古大学2005年。

［5］详见王家范：《明清史料感知录（四）》，载《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6期；王家范：《徐乾学被告案史料补

缀》，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6］详见仇叶昕：《探微基层法律运作权力背景——徐乾学案权力关系分析》，内蒙古大学2012年；陈益：《徐乾学案

的背后》，载《群言》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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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1］，不一而足，充分彰显了小说的史料意义

和法学研究价值。目前，对于《红楼梦》高利贷的

相关研究大多着眼于故事情节和清代社会的分析，

尚没有专门从司法实践角度进行的论述［2］。因此，

和《史料丛编》所载“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相同，

《红楼梦》贾府“违禁取利”相关内容仍具有法学

议题的讨论空间。有趣的是，徐乾学同《红楼梦》

颇有渊源，他与曹家父子两人交好，曾对雪芹祖父

曹寅作《赠曹子清》，诗中有“涓埃岂云报，感恩

泪盈把”一句，又在《棟亭感旧》跋诗中留下了“交

分纪群殊不浅，欲题奇木思悠悠”的感叹，纪念与

雪芹曾祖曹玺之间的交情［3］。

二、徐乾学案中的“违禁取利”

（一）徐乾学案之内容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两江总督傅拉塔

劾徐乾学及子侄借势招摇、竞利害民，并开列了其

违法诈银、私建生祠等十四项罪行［4］。在此前后，

即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692）两年间，徐乾

学一门遭到数次法律指控。本文基于《史料丛编》

所载康熙三十年的“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呈状及

所附手札、禀帖的文本内容来探究势豪徐乾学可能

存在的违律行为。同时，由于这些材料系清宫杂件，

年代久远且相对孤立，不便验证原告所诉事实，故

不做内容真实性的考察。

“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发生在康熙十四年

（1675），时值徐乾学经历降级归乡、捐复原级之

际［5］。通览呈词可知：这一年，原告张恂如之父

张希哲从太仓州学正升为山西平阳府稷山县知县，

文凭到时因病而具文告病，意欲辞官，不久痊愈后

又申文报痊，恰好昆山、太仓接壤，昆山大族徐乾

学自称可以助其顺利做官，并提出为其营谋需要花

费。七月初一日，徐乾学的族亲逼迫张希哲立下高

额借券，使其凑献，又逼其变卖原籍田产房业。其

后，徐乾学多次以手札催促张希哲偿还本利，并诉

说其弟徐元文在京奔走之劳。殊不知，期间张希哲

已经收到京中之报，徐乾学炙诈之意昭然若揭。徐

乾学屡屡遣人横征，导致张希哲揭典变产，抱恨终

天。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徐的同乡诓去张恂如手中

的徐乾学亲笔十札，张恂如愤而起诉，于康熙三十

年十月诉至两江总督傅拉塔。

（二）徐乾学案的法律分析

“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的呈状内容详实，更

有引用律法之语，与一般的游词废句相异，其中则

有一段集中展现了徐乾学涉嫌触犯“违禁取利”条

的行为：

……构伊亲吴升勒父逼写借券三纸一千五百

两，从七月初一日为始，每月加五起利，又加平头

六十两，亦按例起利勒索，连差虎仆任政、高大、

张相等持札横征，踞父任所，百般逼炙，如数凑献。

杨彩等付证。不意豪欲未满，复又致札伊族原任山

西盐院徐讳诰武，威压势炙，顺生逆死，逼父将原

籍田房产业变卖，前后共献纹银叁千壹百贰拾捌两。

这段告词暗含了三处与《大清刑律》“违禁取

利”条相违背的行为，一是在借贷主体上，突破了

“不许放债于赴任之官”的国家规定，侵犯了国家

［1］详见郭丽红：《从〈红楼梦〉看清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载《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7期；薛文超：《司法裁判

结果责任的古今之辨——以〈红楼梦〉自杀事件的解读为例》，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徐忠明：《探春断事：法律决

策的情境与性情》，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5期；徐忠明：《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与动态结构——一个大问题，两个小

例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2期。

［2］例如鲁冀认为高利贷描写反映出此时城市经济畸形发展的状况和将要崩溃的封建社会（鲁冀：《〈红楼梦〉中反映

的高利贷和典当剥削》，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张连举探究了典当描写背后的时代原因和

作者家世渊源（张连举：《论〈红楼梦〉中的典当描写》，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轩宗武指出高利贷、强

取豪夺是八旗子弟倚仗权势打出的经济牌（《〈红楼梦〉中披露出来的腐朽“八旗遗风”》，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方晓伟：《曹寅评传》，广陵书社2010年，第182-183页。

［4］［清］佚名：《清史列传》卷十，王锺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683页。

［5］此后数年徐乾学先后担任左赞善、明史总裁官、侍讲学士、詹事、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详

见《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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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二是在借贷利率上，超过了“月息三分”的

利率红线，侵害了债务人的利益；三是在索债手段

上，违反了律典对“豪势以私债强夺”的明确限制，

亦是极大地损害了债务人的权益。

具体而言，《大清律例》卷十四《户律·钱债》

中的“违禁取利”条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

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即年利率最高为

36%。上述词状直指徐乾学“每月加五起利”，达

到了年利率 60%，远超律条限制，按律可能受到“笞

四十，以余利计赃”的处罚。

同时，“违禁取利”条明令禁止放债于听选官

吏，其规定“听选官吏，监生人等借债，与债主及

保人同赴任所取偿，至五十两以上者，借者革职，

债主及保人各枷号一个月发落，债追入官”。顺治

五年（1648）有令：“……并不许放债与赴任之官……

如违，放者、借者俱治重罪”［1］。张希哲是即将

赴任之官，徐乾学向其放债，属于该条文规定的主

体情形之中。同时，在后文补词里，张恂如诉说徐

乾学在遣人勒写借票后又多次横征：

遣仆高大、张相二人，随父赴任，续又遣仆任

政踵至。三人出入衙署，恣行逼索，撮急借典，凑

足司兑纹银一千两交去。未及，二使复至，又凑银

七百两交去，……又致札于现任山西盐院徐讳诰武

号孟枢先生，系健庵通谱之弟，追父本银二十两，

利银一千五百两。

照此说法，徐乾学一方显然已满足同赴任所取

偿五十两以上的犯罪构成条件，若按律法，双方都

应当被惩以重罪，债主徐乾学应受枷号一个月发落、

债追入官的处罚，至于究竟如何“发落”，并无明文。

此外，《大清律例》“违禁取利”条也对索债

方式进行了限制，其中有“若豪势之人不告官司，

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产业者，杖八十”之规定。本

案中，徐乾学先是派遣他的虎仆任政、高大、张相

等持札横征，在张希哲的任所两次暴力索债，而后

徐乾学的族亲徐诰武逼其变卖原籍田房产业，张恂

如于后文中书呈：

徐盐院立差承差曹姓者，传父赴运城衙门。迫

以上司之威命，又揭借挪移，于徐盐院当堂交割

二千零六十两于任、高二使之手……父宰稷三年，

水蘖自茹，两袖清风，只得撮之急项，借之典铺商家，

后于原籍变卖住房田产，清偿此项。以致孑身无告，

徒步南归。

徐乾学与其族亲、虎仆作为“豪势之人”，所

夺价款早已超过借贷之本利，按律应当“计多余之

物，坐赃论”，并“依数追还”。徐乾学等虽未直

接夺去张希哲的孳畜产业，但以逼勒之势获得了变

卖产业的价款，其恶劣程度与直接强夺相当，与出

于本心、两相和同的“准折”［2］相区别。 

除上述三处可能存在的违律行为外，呈状所附

手札及禀帖中的三处还反映了其弟徐元文欠下“旗

债”的情况，一则为徐乾学的亲笔手札：

向日为年翁［3］一片热肠，反负重累，至遘此

闵凶，而犹受子母家气。此皆旗下之债，年翁必为

恻然不安者也。

另两则为家仆高大的禀帖：

百计踌躇，托三老爷［4］多方转贷旗债，方得

斡旋其事。

前蒙所托，家老爷［5］一片热肠，切嘱三老爷

转贷于旗下……目下闻讣太夫人仙逝，家主奔丧在

尔。债主闻知，画（昼）夜坐索，在宅哓哓，必要

遣人同到贵治取索。大恐旗下之使有碍钧面，故大

自认正月全楚。家老爷又多那借支持，苦不可言。

“闵凶”“画（昼）夜坐索，在宅哓哓”显示

出了徐氏兄弟被追旗债的急迫情势。同时，欠下这

份“旗下之债”，于他们而言是不光彩的，家仆高

大只能在无奈之下答应正月偿还全部本利，并因此

为由紧逼张希哲还债。《大清律例》未对旗债进行

限制，只规定不得向八旗兵丁放转子、印子长短钱，

但清前期“旗下之债”在民间已靡然成风。康熙

二十三年（1684），杭州旗债泛滥，民不聊生，新

［1］［清］伊桑阿：《（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之

一百十五，杨一凡、宋北平主编，关志国、刘宸缨校点，

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527页。

［2］“准折”与“强夺”可区分为：准折者，谓将他

物准照其数，而折作钱债以还之，系两相和同之事，非由

逼勒也。然在他物如畜产之类则可，至准折妻妾子女，其

人甘于离散骨肉，则豪势之声势，可以想见。虽曰和同，

必非本心，虽无逼勒，必非得已也。见［清］沈之奇：

《大清律辑注》（上），法律出版社2000年，怀效锋、李

俊点校，第367页。

［3］即张希哲。

［4］指徐元文。

［5］指徐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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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新读：清前期规范豪族“违禁取利”的司法实践

任浙江巡抚赵士麟到任，叹道：“……吾莅容小邑，

民借旗债，其本不多，吾代赔……捐数百金毕矣。

今杭城旗债多至三十余万，我何以偿？”［1］

三、贾府案中的“违例取利”

（一）贾府案之内容

在《红楼梦》第一百零四至第一百零七回，贾

家遭到官府查抄，王熙凤重利放贷之事曝光。实际

上小说草蛇灰线，其违禁取利的事情在宁府家宴后

就开始显露。第十一回，凤姐从宁府回家后，问平

儿家中之事，平儿递茶并答道：

“没有什么事，就是那三百两银子的利银，旺

儿嫂子送进来，我收了。”（《红楼梦》，第十一回）

到了第十六回，贾琏带黛玉回贾府后，又有旺

儿嫂子为凤姐送利银的情节：

平儿道：“……奶奶瞧，旺儿嫂子越发连个算

计儿也没了。”说着，又走至凤姐身边，悄悄说道：

“那项利银，早不送来，晚不送来，这会子二爷在

家，他偏送这个来了。幸亏我在堂屋里碰见了……”

（《红楼梦》，第十六回）

首次描写旺儿媳妇送利银是在十一月初二日，

而这次描写是在次年十二月，中间约间隔一年。而

到了第三十九回螃蟹宴后，因袭人向平儿询问月钱

发放的事，平儿趁醉向袭人透露了其主王熙凤暗自

放账的事情：

“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

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因为是

你，我才告诉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 

“何曾不是呢！他这几年，只拿着这一项银子

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

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单他这体己利钱，一年

不到上千的银子呢！”（《红楼梦》，第三十九回）

旺儿媳妇在第十一回送来的是三百两利银，此

处平儿说“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可见旺儿媳妇

于年底送来的利银并非全部取利之项，从外收账是

分多次进行。平儿被凤姐唤回去后，小厮向其告假，

平儿让他带话给旺儿：

“就说奶奶的话，问他那剩的利钱，明日要还

不交来，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罢。”（《红楼

梦》，第三十九回） 

此时平儿向旺儿索要“剩的利钱”正值中秋之

际，距前文两次提到的年末之时较远，似乎收利时

间没有定例，更加印证了凤姐向外发放多笔借贷的

事实。至第七十二回，王熙凤向旺儿媳妇玩笑道：

“说给你男人：外头所有的账目，一概赶今年

年底都收进来，少一个钱也不依。我的名声不好，

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红楼梦》，第

七十二回）

这一命令随即被旺儿媳妇委婉推辞：“若收了

时，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凤姐复道：“如今

倒落了一个放账的名儿。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

这些对话意味着两种互不排斥的可能性，其一，凤

姐放债并非短期营利，往往是留本取利，长久经营，

一般不会将本利一并收回；其二，凤姐放外债的总

数目多，导致各笔贷款的放账、收账没有统一时间，

从而随时有利银可供取用。

综上，从以上文本可以推测，王熙凤放债多为

长年借贷；借贷对象众多，辐射各地，大多为小额

借贷；收息一般为一年一收，各项利银的收取时间

不定，一部分为年底收取。凤姐及其心腹经营多年，

直到第一百零五回，锦衣府堂官赵某带领司官查抄

出一箱借券，其“违例取利”之行终于败露：

一会子，又有一起人来拦住西平王，回说：

“东跨所抄出两箱子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违

例取利的。”老赵便说：“好个重利盘剥！很该全

抄！……”（《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

（二）贾府案的法律分析

探究文学中的法律需要与该作品的时代背景相

结合，除作者曹雪芹身历康雍乾三朝以外，用清代

法律分析贾府“违例取利”、并从中考察清前期司

法实践状况的合理性，另有三项主要例证。例证一

是文本中的“违例取利”与《大清律例》之“违禁

取利”条高度相似。曹雪芹为达到真事隐、假语存

的目的，往往避实就虚，将法律相关的描写进行模

糊化处理，例如小说中出现了石呆子案、张华案等

数个公案，但仅后四十回的薛蟠人命案展现了较为

完整的司法程序。“违禁取利”之名自明代时出现，

清律沿用这一叫法，《红楼梦》虽弃“违禁取利”
 

［1］［清］钱仪吉：《碑传集》卷十九，徐文驹《吏

部左侍郎赵先生士麟行状》，靳斯校点，中华书局1993

年，第608-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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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但“违例取利”的说法明显是由其演化而来。

例证二是曹家经营当铺，也从事取息活动。康熙

五十四年（1715）七月十六日，曹頫奏报家产：“所

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通州典地六百亩，

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1］这仅是曹

頫自觉上报的部分，至于曹家究竟有多少放贷产业，

是否有违禁取利的行为，均不可知。例证三是雍正

六年（1728）曹家被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抄家时，

亦被查抄出了放贷取利之证。隋赫德向雍正奏道：

“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

并无别项……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頫银，连本利

共计三万二千余两。奴才即将欠户询问明白，皆承

应偿还，”［2］《永宪录续编》也记载曹家被查出

了千金质票［3］。从主动上奏“本银七千两”到被

查出“本利三万二千余两”，中间过去了十三年，

若所奏内容皆属实，其渔利程度可想而知。 

就贾府案而言，我们无法从《红楼梦》文本中

得知王熙凤放债的具体利率，无法看到其借贷对象、

索债方式等是否合法，更不知仆人旺二等人是否会

在凤姐催促收账之时，对借方横加逼勒，以徐乾学

案呈状中痛斥的“豪奴”形象出现。但通过司官的

“都是违例取利”“好个重利盘剥”之语，以及后

文中西平和北静二王的确证，可以知晓凤姐极可能

是违背了《大清律例》“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

的这条规范。仅触犯这一项，凤姐等人即应当按照

其后规定的法定刑，承担不低于“笞四十，以余利

计赃”的法律后果。

四、徐乾学案与贾府案的司法实践
状况

（一）徐乾学案：“从宽免其审明”及史料

的印证

康熙三十年十月，张恂如向傅拉塔呈控徐乾学

的违法行为，于呈状结尾切切祈求：“泣血上呈总

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操江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大老爷案下施行”“躬叩宪

天大老爷以申遗憾”，以求官府的审理。其在告词

中也屡屡表达了对法律的敬仰，希望得到法律庇护，

如“计赃斩有余辜，难逃国法”，以及“健庵职居

司寇，而行端若此，试问律例自当如何？”等语。

按呈状所载时间推算，犯罪行为发生时徐乾

学正遇降职后复职，为六品以下官员。此后他屡

次擢升，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迁左都御史，

擢刑部尚书，升为从一品，后遭革职，于康熙

二十八年（1689）回籍编书。对于官员犯罪，《大

清律例》“职官有犯”条规定应当上奏：“凡京

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

六品以下听分巡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问明白，

议拟闻奏区处。”本案因被告的身份而在审理程

序上有其特殊之处，但要追踪案件后续处理的情

况，却实为不易。除《史料丛编》录有该案材料外，

其他史料未见分毫，无法直接知晓司法实践的程

度、具体方式等状况。对此，只能利用相关史料

从侧面加以研究。

回到张恂如控告之前，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两

江总督傅拉塔即上疏“原刑部尚书徐乾学、大学士

徐元文并伊等子侄秽迹”，胪列十四项罪行，包括

徐乾学二侄重利克剥贫民之事，并总结道“又复唆

使争讼，重利累民”。但面对包含了“违禁取利”

的各项指控，康熙仅处理了徐家老三徐元文，而对

徐乾学网开一面，下旨“所参各欵，从宽免其审明，

徐元文着休致回籍。”［4］《清史稿》亦记载“上

置弗问，而予元文休致”［5］。“从宽免其审明”

虽在“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之前出现，但案发前

后，康熙帝始终对徐乾学秉承宽仁之心，该案似乎

未对其造成太大影响。

从康熙二十八年回籍修书，至康熙三十三年

（1694）七月卒命，徐乾学在昆山著成《憺园集》

《读礼通考》诸书，并撰写《一统志》。皇帝时刻

挂念，在徐乾学逝前还让其去京修书。徐乾学遗疏

［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

案史料》，曹頫《江宁织造曹頫覆奏家务家产折》，中华

书局1975年，第131-132页。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

案史料》，隋赫德《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頫房地产及

家人情形折》，中华书局1975年，第187-188页。

［3］［清］萧奭：《永宪录续编》，朱南铣点校，中

华书局1959年，第390页。

［4］［清］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五，林树惠、傅

贵九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251页。

［5］［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一，中华

书局1977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第100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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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书，得复故官［1］。“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恰

好出现在这期间，试想，若案件按律进行审理，徐

乾学如何有安然著书之心境，康熙怎能对其宽厚如

常。至此，该案的司法实践状况可见一斑，甚至可

以推测，这些案卷材料虽被送进宫中，但被康熙弃

之不理，以至于从未进入司法审理程序，最终沦落

为宫中杂件。

（二）贾府案：“一概照例入官”的可能性

宣告 

在贾府案中，司法介入“违禁取利”事项的起

因是御史参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皇帝

命查抄贾赦家产，于是众司官秉承“分头按房，查

抄登账”，在东跨所抄出一箱“违例取利”的借票。

北静王到后，认为应当厘清同房各爨之兄弟的

家产，从而不至于祸及贾政：

“政老，方才老赵在这里的时候，番役呈禀有

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们也难掩过。……独是借

券，想个什么法儿才好？今政老且带司员实在将赦

老家产呈出，也就完事；切不可再有隐匿，自干罪

戾。”（《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

文中记载：“房地契纸，家人文书，亦俱封裹”，

可见这箱借券最终被收走。至于“违例取利”之事

如何处理，文中则先有“并案办理”一说：

只闻二王问道：“所抄家资，内有借券，实系

盘剥，究是谁行的？政老据实才好。”……贾琏连

忙走上，跪下禀说：“这一箱文书既在奴才屋里抄

出来的，敢说不知道么？只求王爷开恩。奴才叔叔

并不知道的。”两王道：“你父已经获罪，只可并

案办理。你今认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将贾琏

看守，余俱散收宅内。” （《红楼梦》，第一百

零五回）

此处贾琏见形势不好，已经自认犯有“违例取

利”罪。书至下一回，北静王府中长史告知贾政“主

上甚是悯恤，并念及贵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

所封家产，惟将贾赦的入官，余俱给还”，皇帝尽

显宽宥之色，独独嘱咐查清借券。于是，对于如何

处理“违例取利”，便又有“王爷查核”一说：

“惟抄出借券，令我们王爷查核。如有违禁重

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

书，尽行给还。”（《红楼梦》，第一百零六回）

前文中赵堂官、二王均称这笔借券为重利欠票，

甚至直接指其为“违例取利”，而到此处，皇帝却

让北静王查核是否为违禁重利，并宣告了“一概照

例入官”的处理可能性。而无论是“并案办理”，

还是“王爷查核”，后文再无对后续处理结果的交

代，但可以知晓四个事实，其一，借券入官后再没

有归还；其二，贾赦、贾珍获罪是因为石呆子古扇

案和尤三姐自刎案，并未受到重利借券的影响；其

三，“违例取利”的主谋王熙凤、以及在二王面前

承认“违例取利”的贾琏，均未受法律处罚；其四，

贾府案后不久，贾政承袭荣国公世职。可见，对该

“违例取利”案件的司法实践程度之低、后果之轻

极有可能归结于皇帝的宽仁。

五、司法实践倾向以及刑律条文的
法律反思

（一）类型案件所见司法实践倾向

徐乾学案和贾府案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了司法对

于豪族“违禁取利”行为的让行态势，司法实践都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不同的是，前者是原告呼

吁司法介入而未能如愿，后者则是官方力量在法律

活动中直接发现违法行为，司法不得不短暂性地参

与。总的来说，后者比前者司法实践的程度略深，

较多地反映出了律条的运作情况。

徐氏一族在明代就已起家，清初时昆山三徐先

后归附，成为清廷新贵，光焰甚炽；贾府一门亦发

迹于清初，贾家祖上为披甲包衣，因战功而显赫，

其后世代簪缨。小说第七回尤氏评价仆人焦大：“因

他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

爷背出来了，才得了命……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

分。”就作者曹雪芹的家族而言，明末曹家降为满

洲包衣，清初时因军功而显贵，世代为满洲正白旗，

与《红楼梦》贾府的境况明白对应。因此可以说徐

乾学与曹玺、曹寅相交跨越了身份，也是汉官与旗

人之交，而徐案与贾府案司法实践程度的细微差别

亦显示了清廷对于满汉官员犯罪的不同处理。

与贾府案比较而言，徐乾学显然受到了更多

的优待。他置于“违禁取利”的控告而自如脱身，

早有先例。康熙二十八年，副都御史许三礼复劾

［1］［清］蒋良骐：《东华录》卷十六，林树惠、傅

贵九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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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乾学曰：

“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两，交盐商项景元于扬州

贸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间着伊孙媳史姓家

人李（湘）［相］押同景元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

账，共结算本利［一］十六万两。又布商（程）［陈］

天石新领乾学本银十万两，在大蒋家胡同开张当铺，

契约银号钱桌发本放债，违禁取利，怨声载道。”［1］

面对许三礼去而复返，康熙不追究徐乾学的罪

过，反而质疑许三礼参劾有私心：“前参乾学疏内，

何以不一并指出”［2］。许有礼两次弹劾徐乾学，

未伤其分毫。

跳脱出这两个案件，清前期“违禁取利”诸条

自然也有运行之处，例如乾隆年间，武举戴麟瑞之

父戴于和向土目安起鳌放债五百两，约定年息为米

七十五石，22 年来戴麟瑞屡次准折安起鳌的田土产

业，安忍无可忍，赴州呈控：

经署州于良钧差提审讯：核计安氏仅欠戴麟瑞

本银四百一十两，前后收过息米一千四百十石，照

依该地时价，约计值银三千三四百两，利过于本数

倍。断令安氏止还本银，田归安氏管业，旧欠息米

免其追偿。

但戴麟瑞因不服审断、咆哮公堂，最终照“棍

徒扰害”例被拟判改发极边足四千里，折责安置，

而对于其放债取利事项，则被判为：

安氏所欠戴麟瑞本银四百一十两追缴给领，其

四十年、四十一年拖欠息米六十四石五斗，利过于

本，免其追缴，田产仍归安氏管业［3］。

以上案件中，武举戴麟瑞取利过本、强行索债，

明显触犯了“违禁取利”条款，但官府用律过慎，

且因他罪更恶，钱债条文未能完全施展。从止还本

银、原主管业、旧利免偿的处理结果上可以看到，

该判决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发挥

了律条处理钱债纠纷的作用。再如康熙五十六年

（1717）二月，大学士马齐、学士蔡升元等以折本

请旨之事：

覆请刑部汇题案内，以九钱作一两放债，骁骑

校诺木图议革职，枷号两月，鞭一百一事……上曰：

此内诺木图、傅云其情可恶，枷号鞭责完日，发往

三姓处当差行走［4］。 

八旗骁骑校诺木图显然是触犯了“违禁取利”

条款中的“违禁向八旗官兵放转子、印子长短钱”

条，其内容为“佐领、骁骑校、领催等，有在本佐

领、或弟兄佐领下，指扣兵丁钱粮、放印子银者，

系佐领、骁骑校照流三千里之例，枷号六十日。系

领催照近边充军例，枷号七十五日。倶鞭一百。”

诺木图因“以九钱作一两放债”而遭革职，被判枷

号两月，鞭一百，并流放至三姓处，基本符合了律

文的相关规定。司法在此案中得到了充分的运作，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因素，康熙知晓后也未展现

宽仁之态，直指“其情可恶”。 

通览以上案例可知，对于“违禁取利”犯罪，

清前期司法并非始终正常运作，具体而言，当政者

对待豪族较之普通官吏、举人更加宽松，而在豪族

之中，对待汉人较之八旗更加宽松。这种司法实践

的宽松状态具体体现为司法介入的标准更高、实践

程度更低、参与方式更加柔和以及法律后果更轻。

（二）“违禁取利”条的法律反思

户婚、田土、钱债等事项均属“细故”之事，

当民间发生细故纠纷，若要引起官府的重视，往往

会夸大词状，进行情感性的煽动。有学者认为，在

这些道德宣泄的背后正是法律意识的体现，是人们

对自我权利的捍卫［5］。在这一认识下，清代的“违

禁取利”条超越细故，对民间细事进行管理，便具

有从国家层面保护借贷双方权利的意味。官方认为

放债典当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可以“通缓急之用，

取利之中，有相济之义”，同时也认识到“然必有

乘人之急，而罔利无度者，亦必有迟欠违约，负赖

不还者，故立此禁限也”［6］。这些是“违禁取利”

条存在于国家律法中的基本逻辑，其出发点是处理

借贷乱象，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

［1］［清］缪荃孙：《缪荃孙全集·笔记》列朝三，

张廷银、朱玉麒主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

［2］［清］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五，林树惠、傅

贵九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页。

［3］杨一凡：《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三十七

册，《成案所见二集》卷七，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

213-229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丁

酉，中华书局1984年，第2362页。

［ 5 ］ 徐 忠 明 ： 《 案 例 、 故 事 与 明 清 时 期 的 司 法 文

化》，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6］［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怀效

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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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条文既是以保护当事人权益、平复民间纠

纷而立足，若增以单纯的惩治性内容，则会使得对

国家利益的强烈保护需求改变原本的立法精神，从

而扰乱基本逻辑。正如《大清律例》对“监临官吏

放债于所部民人”“放债于听选官吏、监生人”等

进行了限制，若一方违禁取利，国家并不会保护另

一方的利益。一方面，条文中不再有余利还债务人、

追本利给债权人的内容，可能仅是规定了“但犯即

杖八十”“债追入官”等惩罚性条款；另一方面，

债务双方甚至可能会一起受到处罚。换言之，不能

单纯地将“违禁取利”条视为官方对于细故之事的

治理手段，其中已倾注了国家对肃清吏治、维护统

治的诉求，其内涵已远远超越了细故。上述徐乾学

案、贾府案等均能体现这一点。

最后的法律反思是关于“违禁取利”条的适

用性。条文第一句即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

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

一利”，但凡民间借贷，均谓之私债［1］，条文没

有从本金数额等方面进行限制，霎时将无数借贷

细故之事纳入司法考察范畴之中。在高利贷盛行

的清代前期，民间违法行为势必不可胜数。而其

后规定“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

罪止杖一百”，设定的违法门槛低而法律后果相

对较重，很可能影响司法实践的运行。清承明律，

大多“违禁取利”条文的法定刑都规定为笞刑和

杖刑，监临官吏犯律亦杖八十。但这样的规定在

清代前期明显缺乏适用性，或许在大多情况下只

能流于形式。清入关后待到局势稳定，便开始奉

行休养生息之策，屡次免税，并笼络明朝学者为官，

以示仁政。若官员的“违禁取利”罪行晓于中央，

反而有可能因皇帝轸恤而免于处罚，徐乾学案和

贾府案即是例证。

六、清前期“违禁取利”条的实践
逻辑透视

（一）“爱养民生”与超越细故——司法实

践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必要性背后是借贷行为存在的必然

性。从古至今，借贷、典当都是维持社会运作的重

要经济手段，历代律典均不禁止放贷，只是不允

许征收重利，即“放债勿贪重利”［2］。乾隆十年

（1745），御史胡蛟龄在《推广辟荒疏》中谈到官

府借钱于陕省贫民的做法有成效，希望可以沿用到

其他地方：

窃查陕省之榆林、延安二府各属近边无业贫民，

均赖出口种地，以资生计，而苦于牛具籽粮，无力

措办，不得不向富民借贷。富民放债起利，贪得无

厌，穷民被其盘剥，终年力作，所获无几。乾隆四

年（1739），经前任督臣奏明，每年酌动官银，借

给穷民，令于秋收照时价还粮。乾隆八九年（1743、

1744），又经前任抚臣先后奏请，动项分发借领，

照例于秋成还粮交官，共发银六万余两，共收粮约

十余万石，造报户部在案。此陕省借粮收粮已试之

成效也［3］。

贫民因富民放债起利、终年盘剥而愈穷，国家

施以援手之办法却仍旧是“借贷”。官府将官银借

给穷民，让他们在秋收时照时价还粮，而不进行重

利盘剥。如此一来，百姓有本钱得以耕作，官府有

新粮得以收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借贷双方的相济

之义，也足以表明借贷的价值所在。

但民间借贷行为众多，难免有不义之举，重

利放贷导致民生凋敝，不得不制定并运行相关规

则。正如张恂如在呈状中写道：“以微利之虚名，

蹈莫大之实祸，宁不情极心惨耶！”清代前期，

官方也尝试过其他治理民生凋敝的方法，如康熙

三十五年（1696）稽察钱局刑科给事中刘荫枢在《请

严利债之禁疏》中所奏，“窃见我皇上劝课臣工，

必以清廉爱民为第一事……非世禄素封之家，常

俸不足供其用。则取债于人，六七当十，六月转

票，迟至三四年间，千金之本，算至二三十倍，

既乏神输鬼运之能，又无点石为金之术，何从而

清偿哉……伏祈敕下该部酌议变通，严立科条，

一切负债，俱照实在银数三分计息，敢有折数转票，

横肆勒索者，作何惩治，法在必行。则索者知所

止，而偿者易为力，潜移而默转之，庶从前积弊， 

［1］［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怀效

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7页。

［2］［清］赵钧：《赵钧日记》第三册，温州市图书

馆编，陈伟玲整理，中华书局2018年，第123页。

［3］［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户

政九》，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岳麓书社2004年，

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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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渐杜矣。”［1］前文已述康熙年间官员赵士麟

自填旗债之举，此外，清政府亦尝试自首免偿的

方式：

雍正十三年（1735）都统李禧请旗民一体严禁，

借债人自首免罪，并免偿放债人治罪，仍追利入官。

民间争首告冀免。至是，照疏言：“八旗佐领等官

盘剥该管兵丁，放印子钱者，仍遵例拟追外，如止

重利放债，悉依违禁取利本律治罪［2］。

但“追利入官”“民间争首告冀免”侵害了当

事人权益，该尝试以失败告终：

乾隆七年（1742）疏驳都统李僖所奏，重利

放债，借债人自首免偿例，已经律例馆删除，不

准引用［3］。

清代前期君主爱养民生，正如康熙二十八年十

月，康熙谕直抚于成龙：“直隶地方，朕屡豁免钱粮，

百姓竟无起色。今年荒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宫，

俯念民生困苦，衣食艰难，宵旰焦劳，时欲流涕。”

在爱养民生的观念下，为了治理因重利盘剥而带来

的民生凋敝，君主自然重视“违禁取利”相关问题。

顺治元年（1644）冬颁诏大赦天下，其内容有“势

家土豪，重利放债，致民倾家荡产，深可痛恨，今

后有司勿许追比。”［4］顺治五年十一月有令，强调“势

豪举放私债，重利剥民”要按律严惩［5］。至康熙

四十八年（1709）八月，巡抚赵申乔上疏永州镇官

员唐之夔及李如松违禁取利之事，得旨：“该部严

察议奏。”［5］到了乾隆九年四月，面对安徽巡抚

范璨奏以民间违禁取利事项，乾隆旨意为：“其应

查禁者，不谓汝能办此，勉力以实为之”［6］。

这一时期，官方在“爱养民生”的观念下，为

改善民生困顿而超越细故，治理借贷问题，最终求

诸于“违禁取利”法律规范，很好地印证了司法介

入民间借贷的必要性。前文的诺木图、戴麟瑞等均

按律惩治，受到了较为严格的处理，均是清代前期

“违禁取利”条司法实践的例证。

（二）“政贵宽平”与政治需要——司法实

践的灵活性

在“爱养民生”的观念下，“违禁取利”条的

运行有其必要性，而基于清代前期实际政治需要而

奉行的“宽平”理念，使得司法实践又具有一定的

灵活性。

这一时期，君主采取治下宽平的总政策，正如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康熙在授田雯江苏巡抚时所谕

之内容：“向闻江苏富饶，朕亲历其地，见百姓颇

多贫困，尔当以爱养民生为务。至地方豪强为害于

民者，不可不惩，然政贵宽平，不必一一搜访滋 

事。”［7］再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皇

帝向浙江巡抚徐元梦道：“尔遵朕此旨，切切在念，

惟以宽恕为本”，又谓云南巡抚施世纶曰：“尔等

务宜每事宽恕，以体恤下属为念。”明珠贪擅、徐

乾学与高士奇比昵，康熙皆优容待之，并告诉近臣：

“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

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8］甲子乡试时，

徐乾学之子犯事，将送法司严训，康熙对阁臣说：

“从宽如何？”［9］其宽平治下之心尽显。

清朝皇帝自顺治而下大权在握，成为司法运行

的最后环节［10］，因此，“宽平”的政策也最终体

现到司法上。“违禁取利”规则的运行因政治需要

而不得不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这表现为具体案件中

［1］［清］刘荫枢：《刘荫枢集》，闫平凡校点，韩城市文物局编，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

［2］［清］佚名：《清史列传》卷十九，王锺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1454页。

［3］［清］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何书置注解，岳麓书社2008年，第404页。

［4］［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四，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7年，第85页。

［5］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七辑，中华书局1959年，第448页。

［6］同上注第449-450页。

［7］［清］蒋良骐：《东华录》卷十四，林树惠、傅贵九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224页。

［8］［民国］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年，第3370页。

［9］［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二十，韩菼《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乾学行状》，靳斯校点，中华书局1993

年，第687页。

［10］郑小悠：《清代的案与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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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新读：清前期规范豪族“违禁取利”的司法实践

的特殊司法实践倾向，正如徐乾学案和贾府案所呈

现的。君主因“爱养民生”而超越细故，对民间借

贷俯身治理，反之，君主也会因为更重要的政治利

益而将其重新归入“细故”，“政贵宽平”背后暗

含了皇帝基于政治需要而对司法实践的潜在影响。

透视其中的实践逻辑，不仅能够深入认识规则运行

的灵活性，也能为豪族违禁取利案件中司法实践倾

向的特殊性提供解答。

就贾府案而言，贾府受到查抄却能免受“违禁

取利”条的惩处，既是由于祖先有护国之功，皇帝

感念其功德，后人贾政勤慎居官，皇帝对其悯恤体

谅，又有贾元春溘逝未久，皇帝念在贵妃不忍加罪。

正如小说第一百零七回，有人在荣国府街上闲话：

“听见说，里头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虽是死了，

到底有根基的。况且我常见他们来往的都是王公侯

伯，那里没有照应？就是现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

是他们的一家儿。难道有这些人还护庇不来么？”

再观作者曹雪芹的家族，确实俱有贾府之情状。据

清人记载，“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

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1］

康熙曾六次下江南，江宁织造曹家就接驾了四次，

《红楼梦》亦写江南甄家四次接驾，足见其承宠的

盛况。

而就徐乾学案而言，皇帝对徐乾学始终秉持“从

宽免其审明”之态，这样的态度与统治利益密不可

分。总体而言，康熙无视对于徐乾学“违禁取利”

等罪行的系列控诉，对其宽平以待，可能主要基于

以下考虑：

其一，清代前期为巩固基业，奉行拉拢明朝汉

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徐乾学之舅为明末大儒顾炎武，

与众多明朝遗民相联系，清政府以科举延揽徐乾学

之辈，自然优容以待。当徐乾学将一些官员的声势

奸利之状告知康熙，康熙疑问为何没有其他人反映

这些事，答曰不敢，康熙反问：“满洲不敢，汉官

何惧？……有予做主，何惧？”［2］足见此时朝廷

对于汉官的重视和保护。其二，徐氏一门三贵，家

族势力庞大，社会根基深厚。徐乾学与其弟徐秉义、

徐元文先后中举，此后均担任朝中要员，时人皆知

昆山徐氏家族之显赫。其三，徐乾学门客众多，具

有广泛的政治影响。正所谓“以文章被眷顾，领纂

修数局，所邀与商略皆天下名士”［3］，《清稗类钞》

亦载：“徐乾学好延揽海内知名士”［4］。徐乾学

主持考试时，起用韩菼等人，其后皆为当朝重臣，

以至于“凡有文字，非经徐健菴改定，便不称旨，

满、汉俱归其门。”［5］其四，徐乾学具有突出的

个人才能，简在帝心。在他任左都御史时，告诉诸

御史“惟当知有国，不知有身，愿诸公断苞苴之路，

绝欺蔽之私，整肃台纲，宣誓天下”，切实为皇帝

考虑，嘱咐官员进言应当凝练：“人臣进言，当识

轻重，若毛举细过，以求称塞，非所望也”［6］。

当徐乾学受许三礼弹劾即家编辑后，皇帝赞誉他“卿

学博才优”，嘱咐其详核《一统志》，殚心参订，

考据确实。其五，徐乾学承担了修史的重要政治活

动。古代官方修史活动与政治利益息息相关，往往

直接被纳入权力话语体系［7］。而徐乾学先后总领《大

清一统志》《大清会典》及《明史》的纂修，康熙

对其给予厚望，在他上疏乞归时，叮嘱他书籍随身

编辑，并赐御书“光焰万丈”匾额［8］。直至乾学

命卒前，康熙仍唤他回京修书。其六，基于平衡两

党之争的需要。徐乾学先攀附于明珠一党，后声势

日焰，遂自结一派，与其相抗。“明珠竟罢相，众

皆谓乾学主之”。两党之争亦是满、汉官员之争，

［1］［清］萧奭：《永宪录续编》，朱南铣点校，中华书局1959年，第390页。

［2］［清］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四，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第738页。

［3］［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一，赵执信《阎先生若璩墓志铭》，靳斯校点，中华书局1993年，第

3914页。

［4］［民国］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年，第3227页。

［5］［清］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四，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第738页。

［6］［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二十，韩菼《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乾学行状》，靳斯校点，中华书局1993

年，第684页。

［7］王记录：《修史与政治：清代帝王的政治需要与官方当代史的书写》，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2016年第14期。

［8］［清］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五，林树惠、傅贵九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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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述两江总督傅拉塔即为明珠党人，在傅拉塔

殁后，有人将徐乾学欣喜之状上奏于皇帝，康熙深

知其事，但未置一词［1］。

若豪族丧失政治价值，君主便可能不再施以“宽

平”之策，此时规则复而起效，这亦是其灵活性的

体现。以徐乾学为例，在其为官数年间，康熙并非

始终内心欣然待之。傅拉塔参徐乾学兄弟之后，“王

俨齐进密折，言徐氏害他。上又发与九卿看，曰：‘我

看江南乱闹，不过徐、王两家。不如两家都教他住

关东地方去，庶几清白。’”［2］康熙二十八年，许

有三复参徐，皇上谓：“汉人倾险，可恶已极。”［3］

这些态度埋下了徐氏一族日后式微的种子。到雍正

初，有人告发徐乾学幼子徐骏诗有“明月有情远顾

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4］，最终徐家“以翰

林累文字狱，处斩，家道遂微，移家安徽”［5］。 

七、余论

借贷形式出现之初，是人们用来缓解手头之急，

以达相济之义。历朝历代的借贷利率、借贷方式等

并无定制，“高利贷”一词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

但一般来说，各种借贷形态中具有谋利性质的部分

即属于高利贷资本，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高利借

贷的问题。在唐宋时期，高利贷行业已发展得较为

完备和发达，相关规制体系也渐趋成型。发展至明

清，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财富不断向高利贷资本转化［6］，自官府到民间、

从城市到乡村，社会对于借、贷行为的需求日益膨

胀，甚至不乏皇室、官员投身其中。在清代前期，

已呈现出借贷形式复杂多样，参与主体众多的局面，

参与者之间不仅有贫富、身份之别，也可能具有民

族之分。同时，其中还有同乡会馆、合会等信用团

体以及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7］。总

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对于借贷行业十

分依赖，而相关法律规制与司法实践状况也呈现出

相应的时代特征。

比较清代前期与唐宋规范内容的不同，其在立

法上总体沿袭了前代反高利贷的核心思想，同时更

加细致化、严格化和去暴力化。一是就违契不偿行

为的处罚而言，清代前期的管理更严。唐宋时期区

分了非出息借贷和有息借贷（即“出举”），据唐《杂

令》，出举任依私契官不为理，而对于官为理的非

出息之债，负债违契不偿的最低刑罚是笞二十；但

《大清律例》则规定，违背三分利率标准和一本一

利利息总量的，“违者，笞四十……”，严格于前者。

二是就放贷主体的限制性规定而言，清前期的规范

更为细致。唐宋时期主要是对监临官员借贷进行了

限制；而在清代前期，不仅对监临官吏从事借贷行

为进行限制，同时也对豪势之人、听选官吏、监生、

旗人等多种身份的人参与借贷进行了限制。三是就

违法放贷的救济手段而言，清代前期法律所允许的

救济手段摒弃了一些前代的非人性化内容，比如不

再有役身折酬、以人质债等内容，而是明文规定不

许豪势之人私自强夺孳畜产业，并不许准折人妻妾、

子女。

［1］沈原：《山东巡抚佛伦密陈徐乾学等劣迹满文奏折》，载《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

［2］［清］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四，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第738页。

［3］［清］同上注第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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